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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五华区农业农村局文件

五农办案〔2019〕15号

关于对五华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50号建议的答复

张雁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建从核桃箐小堰塘至上马村马边山森林防火通道》的建议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为切实解决贵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区农业农村局、区防火办、莲华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踏勘，现答复如下：

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，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，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、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。在保障林区山清水秀、青山常在的实际工作中，森林防火通道的建设，意义深远。防火通道既能起到一定的火灾隔离作用，发生森林火灾时，增强运水车辆、消防队员、防火物资运送通行能力，阻隔火场扩大，有效防止跳火等作用，最大限度的保护森林资源，守护生态环境。我区森林防火工作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、市业务部门的大力指导下，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方针，按照“重宣传、强措施，突重点、保安全”的思路，大力创新建立森林防火长效管理机制，切实加强森林防火重点部位的跟踪检查，着力强化各项防扑火措施的落实。全区修建防火通道206公里，由于防火通道建设周期长、时间跨度大，雨水冲刷侵蚀等因素，目前破损严重，通行能力较弱。为进一步提高防火通道的通行及阻火隔离能力，提高运水车辆通行能力，按照维修重点防火区域为主的原则，逐年推进解决，区财政2018年先后投入41.2万元专项用于防火通道维修整治。
针对莲华代表团张雁提出的《关于修建从核桃箐小堰塘至上马村马鞭山森林防火通道的建议》，我办会同莲华街道实地踏勘后，具体情况为：

一是其中一条防火通道为断头路（即北边至小白碑段，南面核桃箐象山之间），中间有23座散坟，致使两段防火通道难以联通畅通。这段防火通道建设，建议由莲华街道办事处牵头，协调区民政局、马村社区及村小组，将坐落于两座上之间的23座坟迁移到公墓或其它地方,尽快打通该条防火通道。并对已建成的两端防火通道路段工程制订维护保养规划，安排资金，定期组织维护保养，确保森林防火通道在防火期森林消防应急车辆能够通行。

二是另外一条防火通道需要新建2公里左右的防火通道，建成该路途经普吉范家营林地，同时可通往上马村马鞭山、红云岗头村象山，能够使莲华、普吉、红云三个街道迅速处理林地交界区域的森林火情火警火灾，因此打通了此段防火通道十分有必要。修建该防火通道建议由区防火办牵头协调红云、莲华街道，固定林业权属关系，根据林业生产服务设施建设的要求，由林权所有者向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确保防火通道设计范围内地块务必清晰权属，消除权属纠纷，使项目顺利实施。林权所有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科学编制防火通道工程建成规划，按照林业生产服务设施途径，依法依规进行防火通道建设，各部门同时督促林权所有者加快办理完善防火通道修建的林业手续，手续完成后再施工，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流程组织实施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关心和支持。
联系人及电话：信云凯  63620619
昆明市五华区农业农村局

2019年7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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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区人大人事委、区政府目督办。
 注：在右上角“△”处标明办理结果，即“A”、“B”、“C




